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９

证券简称： 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６４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控股股东股份性质变更手续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在《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追加承诺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

控股股东鲁楚平先生承诺追加其所持有的公司

１６

，

０９４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３３．７２％

）的

限售期限

１．５

年，即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中小板信息披露业务备

忘录第

２０

号：股东追加股份限售承诺》等规定，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性质变更的相关手续。 本次追加承诺后变更股份性质后的股

本结构如下：

股份性质 变更前股份数量（股） 变更前百分比 变更后股份数量（股）

变更后百分

比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或非

流通股）

１９７

，

５７４

，

０００．００ ４１．３９％ ２３７

，

８０９

，

０００．００ ４９．８２％

定向发行限售

－

个人

０．００ ０％ １６０

，

９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７２％

高管锁定股

１７３

，

６０４

，

０００．００ ３６．３７％ ５２

，

８９９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０８％

ＩＰＯ

前发行限售—法

２３

，

９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２％ ２３

，

９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０２％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２７９

，

７７７

，

９００．００ ５８．６１％ ２３９

，

５４２

，

９００．００ ５０．１８％

三：总股本

４７７

，

３５１

，

９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７７

，

３５１

，

９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鲁楚平先生原持有高管锁定股

１２０

，

７０５

，

０００

股变更为追加承诺限售股、原持有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

４０

，

２３５

，

０００

股变更为追加承诺限售股，共计

１６０

，

９４０

，

０００

股。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９

证券简称： 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３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获批组建“新能源汽车电驱动系统

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收到中山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下发的 《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２０１１

年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

究中心（工程实验室）批复的函》（中发改函［

２０１１

］

１９８

号），通知公司申报的《新能源汽车电驱

动系统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项目》 已被国家发展改革委列入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项目计

划，正式获批开展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的组建工作。

该项目建设的主要任务是以新能源汽车电驱动系统产品的产业化为总目标， 从电机驱动

系统标准化和系列化产品开发入手， 在电机控制器的优化设计、 驱动电机定转子的模块化设

计、批量生产工艺流程制定、试验检测方法和工装研究等方面形成技术特色，同时，加强产学研

的紧密配合，联合北京理工大学作为技术研发和成果输入单位，以持续保持新能源汽车电驱动

系统产品的技术水平和综合性能的先进性，并由公司实现其产业化，以满足我国新能源电动车

辆快速发展的需求。

该项目建设的主要内容是建立工程实验室研发和试验平台， 进行对新能源汽车电驱动系

统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的研究试验、技术可行性分析和评估、生产工艺技术指导和

培训、产品和技术决策咨询、产学研联合和对外合作交流和对市场营销人员的技术培训等。 该

项目属于《新能源动力及控制系统产业化项目》建设范围内，不会造成重复建设投资的情况。

该项目申报成功，使得一个地方建设项目上升为国家级战略发展项目，获得国家发展新能

源汽车产业的战略支持。通过新能源汽车电驱动关键技术研发和产业化，促进广东省新能源汽

车驱动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支撑和推动地方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002317

证券简称：众生药业 公告编号：

2011-037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东莞市众生医药贸易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为满足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生药业”、“公司”）控股子公司东莞

市众生医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生医贸”）的生产经营需要，众生药业以自有资金人

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对众生医贸进行增资，众生医贸的另一股东广东华南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南药业”）放弃本次同比例增资。 本次增资有利于增强众生医贸竞争力，提升运营

能力。

２

、众生医贸的股东分别是众生药业和华南药业。 本次增资完成后，众生医贸的注册资本

及实收资本将变更为人民币

１

，

２００

万元，众生医贸股东的持股情况分别是：众生药业由原持

有众生医贸

２０％

股份变更为

８６．６７％

共

１

，

０４０

万股， 华南药业由原持有众生医贸

８０％

股份变

更为

１３．３３％

共

１６０

万股。

３

、本次增资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经公司董事长审批。 本次增资额度不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

，属于董事长权限范围。 同时截止本次，本年度内董事长累计审批

人民币

１

，

５００

万元对外投资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

，属于董事长权

限范围。 本次增资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不需要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众生

医贸增资事项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经其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出资方式

本次公司将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对众生医贸进行增资。

２

、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

１

）公司名称：东莞市众生医药贸易有限公司

（

２

）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元

（

３

）法定代表人：陈永红

（

４

）公司住所：东莞市石龙镇西湖工业区信息产业园

（

５

）经营范围：批发：中成药、中药材（收购）、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

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二、三类体外循环及血液处理设备、二类普通诊察器械。 （涉

证项目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

６

）股本结构：本次增资完成后，众生医贸的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２００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１

，

２００

万元，股东情况分别是：众生药业持有

８６．６７％

共

１

，

０４０

万股，华南药业持有

１３．３３％

共

１６０

万股。

（

７

）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众生医贸资产总额

２５７．５８

万元，负债总额

８２．５９

万元，净资产

１７４．９９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度，营业收入

８６４．９３

万元，净利润

－０．５５

万元。

三、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众生医贸的增资，有利于增强众生医贸的竞争力，有利于增强众生药业整体实

力，符合众生药业的长远发展规划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增资后众生医贸仍然在公司的合并

报表范围内。

四、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董事长审批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7

2011

年

12

月

31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2545

证券简称：东方铁塔 编号：

2011-057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1

年

9

月

24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与关联人共同投资设立子

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关联人青岛三川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以周钧为核心的技术团队共

同出资设立子公司（原暂定名为

"

江苏汇景科技有限公司

"

，现定名为

"

江苏汇景薄膜科技有限

公司

")

， 从事薄膜技术的开发、生产与销售。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公司

2011-042

号《关于与关联方共同

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截至目前，该次投资事项进度为已完成相应的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取得了江苏省泰州工商

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名称：江苏汇景薄膜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泰州市海陵区九龙镇东兴南路

18

号

1

号楼

315

室

法定代表人：韩汇如

注册资本：

6600

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2500

万元人民币（首次出资，余额两年内投入）

经营范围：太阳能用镀膜透明导电玻璃、电阻及电容式显示和触摸用镀膜透明导电玻璃、

电致变色用镀膜透明导电玻璃的技术开发、生产和销售。

特此公告。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000838

证券简称：国兴地产 公告编号：

2011-040

国兴融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国兴融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办公室于

2011

年

12

月

20

日以邮

件的方式发出通知，决定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2011

年

12

月

30

日，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十六次会议按照公司《章程》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如期召开。公司实有董事

9

人，参与通讯

表决的董事

9

人。

为完善公司的内幕信息管理， 进一步规范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管理， 维护信息披露的公

开、公平、公正原则，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1

年

11

月

25

日实施的《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证监会公告【

2011

】

30

号），对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进行修订。

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修订稿）（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国兴融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30

日

证券简称：超声电子 证券代码：

000823

公告编号：

2011-032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12

月

30

日上午

9

：

00

2

、召开地点：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二搂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4

、召集人：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李大淳董事长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

、本次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6

人、代表股份

172,394,28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的

39.14％

。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了通过如下提案：

关于变更公司

2011

年度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1

）表决情况：赞成

172,394,28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

；

（

2

）表决结果：该提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集团（广州）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郭飏、张胜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1636

证券简称：旗滨集团 公告编号：

2011-038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为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关联交易概述

2011

年

4

月

27

日， 公司股东、 实际控制人俞其兵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下称中信银行长沙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公司与中信银行长沙分行在

1

年内发生的包括但不限于各类贷款、票据、保函、信用证等业务，俞其兵在

1.6

亿的最高额度

内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011

年

12

月

23

日，公司与中信银行长沙分行签订了《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借

款金额

4,000

万元，期限为

2011

年

12

月

23

日至

2012

年

10

月

27

日，俞其兵为该笔贷

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011

年

11

月

22

日，公司与中信银行长沙分行签订了《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借

款金额

6,000

万元，俞其兵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详见

2011

年

11

月

25

日《公司关于

实际控制人为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公告》

(2011-031))

。

上述担保实施后，俞其兵累计为公司向中信银行长沙分行借款

10,000

万元提供担保。

俞其兵为本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因此，本次担保构成关联交易。俞其兵为本公司提供关

联担保事宜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同意，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回避有关表决

,

独立董事亦发表了同意意见。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俞其兵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

16,100

万股股份

,

占公司总股本

24.10%

，通过福建旗滨集

团有限公司间接控制本公司

50.37%

的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三、 担保的基本情况

俞其兵与中信银行长沙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约定公司与中信银行长沙分

行在

1

年内发生的包括但不限于各类贷款、票据、保函、信用证等业务，俞其兵在

1.6

亿的最

高额度内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011

年

12

月

23

日，公司与中信银行长沙分行签订了《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借

款金额

4,000

万元，期限为

2011

年

12

月

23

日至

2012

年

10

月

27

日，俞其兵为该笔

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保证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主债权总额

20%

内的律师费、差

旅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四、 关联担保的影响

本次关联担保是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关联方为本公司

提供财务支持，并未收取任何费用，有利于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

五、 审批程序及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本公司独立董事对关联

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真审议， 同意将上述关联担保议案提交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审议，并按照公开、诚实、自愿的原则进行交易。 独立董事认为

,

该等担保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

要和发展战略

,

并未收取任何费用

,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符合公司实际

经营需要

,

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

相关董事亦进行了回避表决

,

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股东大会表决上述关联担保议案时

,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为关联方为本公司担保，担保金额为

4,000

万元。 公司不存在为关联方提供

担保。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57,000

万元，全部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漳州玻璃提

供的担保。 截止目前，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

、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

、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12

月

30

日

证券代码：

002205

证券简称：国统股份 编号：

2011－068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

中标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1

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公告（公告编号：

2011-067

），披露了本

公司参与的

"

成都市自来水七厂一期工程管材采购

Ⅰ

标段（

PCCP

管采购）

"

，被业主方成都市自

来水有限责任公司确定为该项目的第一中标候选人， 投标总报价金额为人民币壹亿玖仟柒佰

伍拾玖万陆仟陆佰元整（

197,596,600.00

元）。

2011

年

12

月

30

日， 本公司收到业主方成都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发来的 《中标通知

书》，确定本公司为

"

成都市自来水七厂一期工程管材采购

Ⅰ

标段（

PCCP

管采购）

"

的中标人，中

标价为人民币壹亿玖仟柒佰伍拾玖万陆仟陆佰元整（

197,596,600.00

元）。

一、业主方及项目基本情况

1

、该项目的业主方为成都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是国有大型二类供水企业。

2

、

2010

年度，公司未与业主方发生类似业务。

3

、公司与业主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中标价金额占公司

2010

年度营业总收入的

36.41%

。

三、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1

、原材料价格上涨将影响该合同收益；

2

、本公司尚未与该项目业主方正式签订合同，因此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具体内容待

合同签订后另行公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国统管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538

股票简称：司尔特 编号：

2011-048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近期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

识产权局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3

份，具体情况如下：

1

、实用新型名称：花生专用缓释复合肥

发明人：金国清

专利号：

ZL 2011 2 0068706.3

专利申请日：

2011

年

03

月

16

日

专利权人：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

2011

年

12

月

14

日

2

、实用新型名称：桉树专用缓释复合肥

发明人：金国清

专利号：

ZL 2011 2 0068708.2

专利申请日：

2011

年

03

月

16

日

专利权人：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

2011

年

12

月

14

日

3

、实用新型名称：香蕉专用缓释复合肥

发明人：金国清

专利号：

ZL 2011 2 0068726.0

专利申请日：

2011

年

03

月

16

日

专利权人：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

2011

年

12

月

14

日

上述实用新型专利已在公司的产品中获得应用， 对公司开拓市场和推广产品会产生一

定的影响；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形成持续创新机制，发挥自主知识产

权优势，保持技术领先地位，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安徽省司尔特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234

证券简称：民和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49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非

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1620

号）文核准，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

43,523,316

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由原

10,750

万股增至

151,023,316

股，注册资本由

原人民币

10,750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151,023,316

元。 北京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出具了天圆全验字

[2011]00070028

号《验资报告》。

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对公司经营

范围进行修改。

针对上述变更，

2011

年

12

月

30

日，公司取得了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 烟台蓬莱市西郊

注 册 号：

370000228008450

法定代表人：孙希民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1,023,316

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

151,023,316

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羊、牛、生猪的饲养。 种鸡饲养、种蛋、鸡苗销售；饲料、饲料添加剂预混料生产、

销售；商品鸡饲养；兽药销售；玉米收购；肉鸡加工、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

务和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机械设备及技术的进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有

机肥、生物有机肥的生产与销售；粪污沼气发电项目（不含电力供应营业经营）；蔬菜种植（以上

需许可凭许可证经营）。

特此公告。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750

证券简称：国海证券 公告编号：

2011-74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准设立国海金贝壳

7

号（稳健成长）

限额特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设立国海金贝壳

7

号（稳健

成长）限额特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1]2010

号），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设立国海金贝壳

7

号（稳健成长）限额特定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计

划）。计划类型为非限定性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存续期为

1

年。计划推广期间和存续期间募集资

金规模上限均为

10

亿份。计划参与人数上限为

200

人。单个客户的最低参与金额为

100

万元。

二、同意公司作为计划的管理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银行）作为计划的

托管人，公司、华夏银行作为计划的推广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作为计划的份

额登记机构。

三、公司应当按照《证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

实施细则（试行）》的规定，依法开展投资管理和后续服务活动。 公司应自批复之日起

6

个月内

启动计划的推广工作，在计划说明书设定的

60

个工作日内完成计划的推广、设立活动。

特此公告。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540

证券简称：中天城投 公告编号：临

2011-43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合同（协议）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2010

年

7

月

20

日，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贵阳三联乳业有

限公司签订了《协议书》，具体内容详见

2010

年

7

月

21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的公司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0-27

）《关于公司签订重大合同（协议）的公告》。

2010

年

8

月

4

日公司收到贵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来函 《关于贵阳

三联乳业有限公司与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置换的批复》（筑国资复

[2010]145

号），批复同意公司与贵阳三联乳业有限公司签订的《协议书》，具体内容详见

2010

年

8

月

5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公司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0-31

）《关于公

司重大合同（协议）进展情况的公告》。

2011

年

12

月

29

日， 全资子公司中天城投集团乌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完成农业

土地置换

1317172.04

平方米（约

1975.7

亩），地号

W-1-9-53-1

，地类为农业用地，使用权

类型为划拨，并领取了土地使用权证（乌国用（

2011

）

120

号）。

由于本次获得的土地仍为农业用地，目前尚不具备开发条件。

特此公告。

中天城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2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2020

证券简称：京新药业 公告编号：

2011050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

2011

年

3

月

18

日召开的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同意为全资子公司浙江京

新药业进出口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京新进出口公司

"

） 在贷款时提供保证担保，保证最高限

额为人民币

4000

万元，本次提供保证金额为人民币

500

万元。 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于

2011

年

2

月

25

日和

2011

年

3

月

19

日发布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浙江京新药业进出口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数量为

500

万元人民币，累计为其担保数量为

500

万元。

●

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

3700

万元。

●

本公司逾期对外担保：

0

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与浙江新昌浦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新昌

浦发村镇银行

")

签订《保证合同》，同意为京新进出口公司与新昌浦发村镇银行签署的《流动

资金借款合同》提供保证担保。 本次被担保的贷款是

500

万元，贷款期限为

2011

年

12

月

29

日起至

2012

年

12

月

28

日止

,

并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京新药业进出口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新昌县羽林街道新昌大道东路

800

号

法定代表人：吕钢

成立时间：

2006

年

11

月

28

日

主营业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销售医药化工原料、医药中间体、钢材、纺织原料等。

京新进出口公司目前注册资本

500

万元， 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公司所占股权比例

100％

。

截止

2011

年

11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67,147,094.83

元，净资产

4,842,868.84

元

,

资产

负债率为

92.79%

。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内容

1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

、保证范围：本金

500

万元、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律师费、诉讼费及其它相关费用。

3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公司同意债权展期、重

组的，保证期间至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 本公司累计担保数量为

3700

万元， 占公司

2010

年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11.71%

，全部为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其中逾期担保数量为

0

元。

五、反担保情况介绍

2011

年

12

月

29

日，京新进出口公司为本次担保提供了《反担保书》；反担保期间为自

2011

年

12

月

29

日起，至担保合同担保期限到期后两年内有效。 期间当担保申请人申请延长

担保有效期限并经公司同意，反担保书有效期自动相应延长。

六、备查文件：

1

、《保证合同》；

2

、《反担保书》；

3

、《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4

、《京新药业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京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变更的公告

经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增选姚波先生、蔡方方女士、张文杰先

生为股东董事，增选黄士林先生为独立董事。

特此公告。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12

月

31

日

附件：姚波先生、蔡方方女士、张文杰先生、黄士林先生简历

姚波先生，学士学历，工商管理硕士。 现任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

理、总精算师兼企划精算部总经理。 历任

R.J.Michalski Inc

（美国）、

Guardian Life Inc.co

（美国）、

Swiss Re

（美国）精算师助理、精算师，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精算

师、副总经理、财务副总监、企划精算部总经理、总经理助理、总精算师兼企划精算部总

经理等职务。

蔡方方女士，硕士学历。 现任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中心总经理室总

经理。历任法国兴业银行（广州）信贷部主任，比利时联合银行（深圳）公司融资部经理，日高

投资咨询公司高级顾问，英标管理体系（北京）金融行业经理，华信惠悦（深圳）公司高级顾

问，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中心总经理室资产管理人事负责人、副总经理、

总经理。

张文杰先生，学士学历。现任大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及首席执行长，新加坡投

资管理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历任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

"

特别投资部门

"

首席投资员，大华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组合经理，国际股票和全球科技团队主管。

黄士林先生，学士学历。现任广东圣天平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中国人民大学律师学院

副理事长，兼职教授。历任国家劳动人事部政策研究室法规处副处长，深圳法学研究服务中

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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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1

年

12

月

29

日发出。 会议应参加董事

9

人，

实际参加董事

9

人。 会议在保证所有董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以传真记名表决方式审议

表决。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孟凯先生主持。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熊国胜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

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熊国胜先生辞去公司董事的书面辞职书自送达董事会生效。 公司董事会将近期按规定

增补董事。 公司董事会同意熊国胜先生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为了正常履行公司信息披

露义务，公司董事会委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朱珍明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代行

期自本次决议生效之日起的三个月之内。 公司将尽快按照相关规定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

议案》（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详细内容请见深圳证券交

易所指定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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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董秘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12

月

29

日， 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董事、 董事会秘书熊国胜先生提交的书面辞

呈，熊国胜先生因其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董事会秘书职务，辞职后没有在公

司担任其他职务。

公司章程规定公司法定董事人数为

9

人，熊国胜先生本次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后，公司董

事会尚有董事

8

人，未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

生效。 公司董事会将在近期按规定增补董事。

公司董事会同意熊国胜先生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为了正常履行公司信息披露义务，公司董事会委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朱

珍明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代行期自本次决议生效之日起，最长不超过三个月。 公司将

尽快按照相关规定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公司及董事会谨向熊国胜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期间的勤勉工作和重要贡献

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北京湘鄂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附：朱珍明先生基本情况

朱珍明先生，

1965

年出生，曾任中国冶金进出口公司湖北分公司财务科主管会计、湖北

省冶金建筑设计院财务科科长、冶金部武汉钢铁设计研究院总院财务处科长及主管会计、中

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财务部主管会计、中冶南方重工制造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北京湘

鄂情酒楼有限公司审计部负责人；朱珍明先生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朱珍明先

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

100,000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05%

，与公司控股股东没有关系。 朱

珍明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010- 88133918

； 传真电话：

010-88133918

； 移动电话：

13301191089

；工作邮箱：

zzm@bjxe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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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股权转让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此项交易尚需获得本公司董事会、股东

大会的批准， 与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在董事会及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

权。 因股权价格未定及未签订正式的股权转让协议，待股权转让协议签订后，公司将履行相应

的审议程序。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1

年

12

月

30

日，公司与振兴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振兴集团

"

）就山西振兴集团电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振兴电业

"

）股权转让签订《股权转让意向书》。 本次交易方为公司控股

股东，构成关联交易。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此项交易尚需获得本公司董事会

及股东大会的批准，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在董事会及股东大会上对该议

案的投票权。 本次转让振兴电业股权暂定为振兴电业股权的

28.216%

。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介绍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具体情况：

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振兴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29.11%

的股份。 注册地址：山西省河津市

樊村镇干涧村，法定代表人史珉志，注册资本

1,000,000,000

元，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冶金焦、铝

锭、洗煤、水泥、煤焦油、生铁、氧化铝粉、发电供电、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

所需的机械设备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振兴集团的控股股东，即自然人史珉志，持有振兴集团

98.66%

的股

份。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山西振兴集团电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3

月

10

日，法定代表人史跃武，注册资本

25,

000

万元，公司注册地址：河津市樊村镇干涧村。 主营业务范围：火力发电；经营本企业自产产

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制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截止

2011

年

6

月

30

日， 总资产

422,659,403.39

元， 净资产

298,086,615.69

元。

目前，公司持有振兴电业

65.216%

的股份，本次转让振兴电业股权暂定为振兴电业股权的

28.216%

。

四、《股权转让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一、振兴生化同意向振兴集团转让振兴电业股权暂定为

28.216%

；

二、双方一致同意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对股权价值进行评估；

三、股权转让价及支付方式待股权评估后再签订协议。

五、出售资产的目的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在对我公司出具的天健正信审 （

2011

）

GF

字第

16006

号无法表示

意见的审计报告重要事项（

1

）中指出：子公司山西振兴集团电业有限公司因停产，连续两年发

生大额亏损，给我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了不确定影响。本次交易的目的为：减少公司亏损，改善

公司财务状况，维护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争取在本年度审计中取得会计师事务所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进一步加快公司恢复上市步伐。

六、备查文件

《股权转让意向书》

特此公告。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